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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巿人民政府辦公廳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sz.gov.cn/cn/xxgk/zfxxgj/tzgg/201806/t20180629_12450156.htm） 

 

附錄 

 

关于印发 

《深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危险化学品和易制毒化学品行政审批工作制度》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深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危险化学品和易制毒化学品行政审批工作制度》已经市安全

监管局党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深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危险化学品和易制毒化学品行政审批工作制度 

 

 

  深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6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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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深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危险化学品 

和易制毒化学品行政审批工作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危险化学品和易制毒化学品行政审批工作，进一步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

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91 号）、《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国务

院令第 445 号）和《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危险化

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粤安监管三〔2017〕19 号）等规定，结合工

作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危险化学品和易制毒化学品行政审批工作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便民的原

则，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提高工作效率，提供优质服务。 

第三条  危险化学品和易制毒化学品行政审批工作实行承办人严格审查、专家技术支持、处室

负责审核、专题会议集体审议、局领导审定签发的工作制度。 

 

第二章  审批事项及基本要求 

第四条  我局危险化学品和易制毒化学品现有 9 个行政审批事项： 

（一）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 

（二）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三）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 

（四）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  

（五）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六）第一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许可； 

（七）第一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许可； 

（八）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备案； 

（九）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试生产备案。 

第五条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核发事项法定办理时限为 45 个工作日（办理

时限不包括现场核查时间，以下同），我局承诺办理时限为 22 个工作日，由危化品监管处组

织对企业提交的申请资料进行审查并按规定进行现场核查。 

第六条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核发、延期事项法定办理时限为 30 日，我局承诺办理时限

为 15 日，由危化品监管处组织对企业提交的申请资料进行审查并按规定进行现场核查。 

第七条  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核发事项法定办理时限为 45 日，我局承诺办理时限为

22 日，由危化品监管处组织对企业提交的申请资料进行审查并按规定进行现场核查。 

第八条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和设施设计审查法定办理时限分别为 45 日和

20 个工作日，我局承诺办理时限分别为 22 日和 10 个工作日，由危化品监管处组织对企业提交

的申请资料进行审查并可视情况进行现场核查。根据省有关规定适用简化程序的，安全条件审

查实行即来即办，设施设计审查办理时限为 5 个工作日，我局承诺办理时限为 2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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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第一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事项法定办理时限分别为 60 个工

作日和 30 个工作日，我局承诺办理时限为 30 个工作日和 15 个工作日。由危化品监管处组织

对企业提交的申请资料进行审查并按规定进行现场核查。 

第十条  即来即办型备案事项（包括：1.生产第二类、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或者

经营第二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备案，2.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简化程序安全条件审查，3.危

险化学品建设项目试生产备案）申请材料符合条件的，由行政服务窗口当日内发给备案证明。 

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备案事项使用国家相关系统网上审批，由行政服务窗口当

日内发给备案证明。 

第十一条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变更事项由危化品监管处组织对企业提交的申请资料进

行审查，必要时也可进行现场核实，法定办理时限为 10 个工作日，我局承诺办理时限为 5 个

工作日。 

第十二条  根据我市要求，行政许可特别程序（含企业整改、检测检验、鉴定和专家评审

等）时限为 25 个工作日。 

行政许可办理时间与特别程序所用时间分别计算。 

第十三条  危险化学品和易制毒化学品行政审批申请由行政服务窗口统一受理。申请材料

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由受理人员签名确认，向申请单位出具受理回执并于当日内将申请材

料送至危化品监管处（即来即办型备案事项除外）。 

为贯彻落实市政府“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精神，在申请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

许可证核发、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核发、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第一类非

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许可证核发和第一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发等事项

时，申请单位可不提供营业执照原件或复印件，由受理人员通过信息共享等方式获取。 

 

第三章  工作纪律 

第十四条  行政许可工作人员和专家要遵守职业道德，做到公平、公正、客观和科学，与

申请单位存在利害关系的，应当主动申请回避。 

第十五条  行政许可工作人员和专家在现场核查时应当着装规范、举止规范、用语规范，

严格按法律法规和本制度开展工作，自觉维护文明执法形象。 

第十六条  行政许可工作人员和专家要坚持原则、作风正派、廉洁公正。严禁以权谋私，

严禁公车私用，严禁使用申请单位车辆，严禁向申请单位吃、拿、卡、要。 

第十七条  行政许可工作人员和专家要严格保守审查过程中的相关秘密。 

第十八条  行政许可各环节应当严格按照时限进行，并保持网上审批时间与纸质审批一致。 

第十九条  危化品监管处要通过组织案卷评查、处领导对现场核查进行抽查监督等方式，

切实加强内部监督，局纪检部门不定期开展明查暗访，随机抽查行政许可办理情况，加强对工

作纪律的监督。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制度为深圳市安全监管局危险化学品和易制毒化学品行政审批工作内部操

作规范，自批准之日起施行。              


